 附件1

各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分解统计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
	行政区划
	帮扶人数
	

	
	
	

	
	
	大龄就业困难人员
	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
	其他就业困难人员
	零就业家庭成员

	江岸区
	1287
	1048
	206
	33
	0

	江汉区
	1818
	1504
	253
	61
	0

	硚口区
	1074
	958
	86
	30
	0

	汉阳区
	1531
	1362
	135
	34
	0

	武昌区
	1718
	1053
	625
	40
	0

	青山区（化工区）
	1959
	1592
	313
	54
	0

	洪山区
	909
	718
	182
	9
	0

	东西湖区
	1796
	1036
	709
	51
	0

	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(汉南区)
	415
	222
	175
	18
	0

	蔡甸区
	396
	323
	59
	14
	0

	江夏区
	941
	444
	481
	16
	0

	黄陂区
	310
	160
	74
	76
	0

	新洲区
	791
	686
	62
	43
	0

	东湖新技术开发区
	322
	243
	51
	28
	0

	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
	29
	19
	10
	0
	0

	合计
	15296
	11368
	3421
	507
	0


说明：数据截止2020年5月底。

附件2

武汉市        区就业服务专员名册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序号
	姓 名
	所在单位
	联系电话
	对口服务就业困难人员人数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此表由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局汇总填写。
2、备注一栏填写组长或副组长。各区应设立就业服务专员联络员若干，负责本
   辖区所有就业服务专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情况的统计等工作。
3、就业服务专员成员有变动的，及时跟市局报备。
附件3

武汉市      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服务情况汇总表
	序号
	名称
	就业援助人数（人）
	就业援助服务情况（人次）

	
	
	合计
	　
	人次数合计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男
	女
	
	政策宣传服务
	推荐就业
	　
	就业培训
	
	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
	享受鼓励企业吸纳政策
	
	创业扶持政策
	
	公益性岗位安置
	其他就业帮扶



	
	
	
	
	
	
	
	
	实现就业
	
	享受培训补贴
	
	
	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　


	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企业社保补贴
	就业创业服务补贴
	
	创业担保贷款
	一次

性创业补贴
	个体经营税收优惠
	其他创业扶持政策
	
	

	甲
	乙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	11
	12
	13
	14
	15
	16
	17
	18
	19
	20
	21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	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	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	

	…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	
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	
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季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、人次

 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街道（乡镇）各留存一份，并由区向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报送一份。
       2、名称：街道（乡镇）填写各社区名称；区填写各街道名称。
       3、栏目关系：1=2+3=附件6的第1栏本季度第1个月的数据+附件6的第5栏本季度3个月的数据之和；4=5+6+8+10+11+15+20+21≧1；7栏≧附件6
          第9栏本季度3个月的数据之和；10=上季度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养老保险补贴的新增人数。
      4、统计时间为上季度末月24日至本季度末月23日。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－6－

－1－


